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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十八題：香港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2017 年 4 月 12 日（星期三） 

 

  以下是今日（四月十二日）在立法會會議上梁繼昌議員的提問和署理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劉怡翔的書面答覆： 

 

問題：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上月二十三日公布，香港在繳付第

一期實繳股本後，將會成為亞投行的新成員。亞投行的《協定》第三條第

一款訂明，亞投行「成員資格向國際復興開發銀行（世界銀行）和亞洲開

發銀行（亞開行）成員開放」，而香港是亞開行成員，因此合資格成為亞

投行成員。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有否詳細研究香港在成為亞投行成員後，將會如何參與亞投行的運

作，以及香港作為亞投行成員的角色、定位、權責及相關工作所涉人手為

何；如否，原因為何； 

 

（二）現時香港在世界銀行集團和亞開行的角色和權責為何；當局有否評

估香港加入亞投行後，它繼續參與該兩個組織的工作會否出現角色、定位

或人手方面的錯配或重疊；如有評估而結果如此，詳情為何；如結果為否，

原因為何； 

 

（三）鑑於香港加入亞投行須認繳其 7 651股股本，其中 1 530股實繳股

本須分五年繳付，金額為每年約 2.4 億港元，當局是否知悉該筆資金將用

於哪些投資項目；如未能提供相關資料，當局向本會財務委員會申請該筆

撥款時會否提交相關資料；及 

 

（四）鑑於當局表示，香港的專業服務業及金融服務業將會因亞投行的運

作受惠，並指出香港加入亞投行將有利香港公司參與亞投行項目，有否評

估加入亞投行對香港在提供就業機會和推動經濟上所帶來的實質效益；如

有，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就梁議員提問的四部分，我分別回覆如下： 

 

（一）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理事會是該行的最高決策機關。

香港成為成員後，與其他成員一樣，有權任命一名理事和一名副理事。 

 

  亞投行的董事會負責指導該行的總體業務，包括制定亞投行的政策；

直接貸款、聯合融資或參與貸款事宜；參與機構或企業的股權資本投資；

監督亞投行的管理；批准亞投行的戰略、年度計劃和預算；及把經審計帳

目提交理事會批准。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一直以亞投行董事會中國選區顧問（註）的

身分參與亞投行董事會會議。我們通過選區董事向董事會反映香港對亞投

行不同事宜的看法和意見。選區董事也就新成員加入程序等與香港利益攸

關的事宜，徵詢我們的意見。我們有信心，香港正式加入亞投行後，我們

的代表能繼續擔任顧問，以及在有需要時列席董事會會議。通過這種有建

設性的工作關係，我們能繼續向董事會反映香港的意見和利益，以及參與

亞投行的決策。有關工作會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現有人手承擔。 

 

（二）香港並不是世界銀行的成員。另一方面，雖然香港是亞洲開發銀行

（亞開行）的成員，但亞投行和亞開行的宗旨並不相同。亞投行成立的目

的是推動亞洲的基建發展，以及加強區內的互聯互通，而亞開行的主要目

標是支持亞太區內扶貧工作。亞開行設有亞洲開發基金，透過在區內最貧

困國家推行改善道路、供電、供水及衞生設施，以及改善這些國家在教育、

醫療、農業及金融等領域的發展，藉以協助貧窮家庭脫離貧困。因此我們

參與亞投行並不會構成重疊的問題。事實上，很多亞開行成員也加入成為

亞投行的成員。 

 

（三）亞投行的資本由成員認繳股本提供，每名成員均須認繳銀行的股

本。向亞投行成員分配股本的基本參數是相關成員的全球經濟相對份額。

與其他成員一樣，香港認繳的股本會成為亞投行整體股本和營運資金的一

部分，並不會配對到特定的投資項目。 

 

（四）以香港金融市場的深度和廣度，加上金融人才薈萃，香港的專業服

務業及金融服務業（例如項目融資、發債、投資管理、財務管理、外匯管

理等範疇）會因亞投行的運作受惠。香港擁有熟悉項目談判、擬定工程及

管理合約和國際法律的專才，也有專業仲裁服務，可以參與基建項目的籌

建、施工與運作。不過，確切的得益受到多項變數影響（例如亞投行的投

資總額、透過香港的資本市場所籌集的金額、香港公司在各投資項目中的



具體角色等），因此難以量化。 

 

註：董事會由 12 名成員組成，其中九名由代表亞投行域內成員的選區選

出，三名由代表域外成員的選區選出。每名董事有權任命三名顧問為觀察

員，顧問可列席董事會會議。 

 

 

完 


